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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锡市振华汽车部件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收购德维嘉汽车电子系统(无锡)有限公司控股权暨签

署股权转让协议事项的补充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公司于 2026年 6月 22日披露了《关于收购德维嘉汽车电子系统（无锡）有

限公司控股权暨签署股权转让协议的公告》（公告编号：2026-033），为了便于

投资者进一步了解本次交易事项的相关情况，进一步保护上市公司及股东权益，

公司及交易对方就“业绩补偿”“未来股权收购”调整部分条款，并签订补充协

议，现就对上述公告进行补充披露，具体情况如下：

一、 协议主要调整情况

经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收购德维嘉汽车电子系

统（无锡）有限公司控股权暨签署补充协议的议案》，同意与交易对方就“业绩

补偿”和“未来股权收购”的相关条款签署补充协议。具体变化情况说明如下：

（一）业绩补偿

（1）《股权转让协议》第 6条业绩补偿，删除原条款 6.3 关于设置补偿上

限的安排，具体情况如下：

“各方同意，乙方 1和乙方 4就业绩补偿义务相互承担连带责任。业绩承诺

方（乙方 1、乙方 2和乙方 4）的补偿上限合计为 1,000万元。”

修改为：

“各方同意，乙方 1和乙方 4就业绩补偿义务相互承担连带责任。”



（2）在《补充协议》中增加关于德维嘉原自然人股东履约能力担保的相关

安排。新增条款内容如下：

“乙方 1和乙方 2同意，将其持有的目标公司剩余 43%股权（对应 258万元

出资额）质押给甲方，质押期限为自目标股权交割日起至业绩承诺方履行完毕全

部业绩补偿义务（如需）之日止。乙方 1和乙方 2应于目标股权向登记机关办理

过户登记时同步配合办理前述股权出质设立登记。”

（二）未来股权收购

（1）《股权转让协议》第 7条未来股权收购条款中，原条款 7.2 删除关于

未来股权收购估值定价的描述，具体情况如下：

“未来股权收购估值以收购启动时目标公司上一会计年度经甲方聘请的履

行上市公司年审职责且具有证券业务资格的会计师事务所审计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后的归母净利润为基础，按 9-11倍 PE（市盈率）倍数计算，但收购估值最

高不得超过人民币 10亿元，具体估值由各方届时协商确定。”

修改为：

“未来股权收购对应目标公司整体估值以收购启动时目标公司上一会计年

度经甲方聘请的履行上市公司年审职责且具有证券业务资格的会计师事务所审

计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归母净利润为基础协商确定，最高不得超过人民币

10亿元，具体估值由各方届时协商确定。”

（2）在《补充协议》中增加明确公司优先购买权的安排。新增条款如下：

“各方同意，乙方 1和乙方 2向任何第三方转让股权的，甲方在同等条件下

享有优先购买权。”

二、本次交易资产溢价率较高的合理性分析

截至 2026 年 2月末，德维嘉的净资产为 4,745.29 万元，本次估值以收益法

为评估结果，增值率为 325.68%，主要原因如下：

1、收益法评估结果考虑了目标公司未来的成长性



德维嘉主营汽车高频高速线束，主要应用于智能驾驶、智能座舱、车载信息

娱乐等多领域，终端客户为各大整车厂，主要为奇瑞、长安、上汽、大众奥迪、

小鹏等。

目标公司在高速信号传输线束及智能检测环节掌握多项核心技术。截至目前，

目标公司共掌握一种同心线束以及该同心线束的同心度检测系统、一种有屏蔽层

线束的局部剥皮装置与方法等 21项发明专利。

随着汽车电动化与智能化进程不断深入，动力系统、智能座舱及电子电气架

构持续升级，车内传感器、摄像头、雷达、激光雷达、ECU 及各类控制模块数

量显著增加，电子系统日趋复杂，对高速线束的需求同步上升。在需求驱动下，

高速数据传输线束市场呈现爆发式增长态势，自 2022年度以来，全球市场规模

已由 105 亿元增加至 379 亿元。2026年全球汽车市场高速线束市场规模预计将

在在 518亿元1。

受益于新能源汽车、智能化汽车的高速发展，以及国内厂商未来市场份额的

持续提升，因此未来几年中德维嘉的汽车高频高速线束业务预计将保持较快速度

增长，收益法的评估结果反应了公司未来良好的成长性。

2、德维嘉整体的净资产规模相对较小

相较其他汽车零部件行业，线束行业由于其生产流程主要为组装，对于固定

资产的投资要求相对较低。截至 2026 年 2月末，德维嘉的长期资产为 1,900.10

万元，以设备类固定资产为主，占总资产的比例为 11.77%。此外，目标公司目

前无自有的土地厂房，导致目标公司的净资产规模较小。

同时，德维嘉在高速信号传输线束与智能检测领域掌握了多项核心技术，目

标公司工艺可以有效提升产品性能；同时，机器视觉检测系统及电性能与气密性

双模态融合测试技术等有效提升了质检效率这些技术是德维嘉重要的经营壁垒

之一，其形成的专利及相关的制造工艺系公司未来增长的驱动因素，财务报表以

历史成本计价导致该部分技术价值未完全体现在资产负债表中。

1 相关数据摘自《【招商电子】汽车线束与连接器行业深度专题：技术变革推动产业扩容与重构，国产替代及出海迎发展契机》



综上，评估增值率较高主要系基于目标公司资产负债等自身情况及目标公司

未来高成长性所共同导致，本次交易对价对应的市盈率水平处于合理水平，且在

评估值的基础上进行了一定的折扣。本次交易定价合理，不存在损害上市公司利

益的情形。

三、不同交易对象间定价差异及业绩对赌情况合理性说明

（一）差异化定价合理性

为顺利推进本次交易，本次交易采用差异化定价，具体情况如下：

股东
认缴出资数额

（万元）
出资比例

转让股数

（万股）
转让股比

支付对价

（万元）

缪蔚翰 264.00 44.00% 90.00 15.00% 2,340.00

姚翔 168.00 28.00% 84.00 14.00% 2,184.00

珠城科技 120.00 20.00% 120.00 20.00% 5,000.00

王燕 48.00 8.00% 48.00 8.00% 1,248.00

合计 600.00 100.00% 342.00 57.00% 10,772.00

上述不同交易对象间差异化定价系交易各方经过协商确定事项，具体分析如

下：

1、公司本次收购是基于深度的产业整合的逻辑。公司充分看好德维嘉及其

所在行业的未来发展，未来公司将重点倾注资源助力其在汽车信号线束、汽车信

号连接器等领域的发展。因此，从交易初衷看，公司希望更多的与创始股东缪蔚

翰、姚翔进行利益捆绑，由于财务投资者珠城科技并不参与到德维嘉生产经营，

仅作为受益方，公司认为，珠城科技的退出更符合上市公司的利益。同时，更简

单的股权结构有助于提高后续德维嘉的决策沟通效率。

2、珠城科技作为有限公司股东，具备优先购买权和共同出售权，其持有德

维嘉 20%的股权作为其第三大股东，若珠城科技对本次无锡振华的“入主”存在

异议，本次交易将难以顺利实施。

3、珠城科技于 2025年 2月，向德维嘉原股东购买 20%参股股权，对价合计

4,000 万元，整体估值 20,000 万元。本次交易对应德维嘉 100%股权整体作价为

18,898.25 万元，珠城科技存在较大的退出难度。经交易各方协商，考虑到未来



德维嘉预期能得到快速增长，原股东缪蔚翰、姚翔、王燕愿意让渡部分利益给珠

城科技，最终对本次交易各方达成一致同意的意见，确保本次收购德维嘉控股权

的顺利实施。

综上，不同交易对象间定价差异是本次交易得以实施的重要前提之一，具备

商业合理性，不存在损害上市公司利益的情形。

（二）珠城科技未参与业绩对赌的情况说明

财务投资者珠城科技未参与德维嘉的生产经营，对德维嘉经营结果不产生直

接后果。另外，相关业绩对赌要求已被其他股东承担，并签订了协议。因此，公

司认为珠城科技不参与业绩对赌的情况合理，不存在损害上市公司的利益的情形。

四、风险提示

1、股权交割风险：本次交易尚需办理股权交割等手续，存在不能按期顺利

完成交割的风险。

2、商誉减值风险：经公司初步测算，本次交易完成后，目标公司成为公司

的控股子公司，公司将在合并资产负债表中形成商誉，预计将会形成 6,000万至

8,000万元的商誉。若目标公司未来经营活动出现不利变化，本次交易产生的商

誉将存在减值风险，可能会对公司未来的经营业绩产生不利影响。

3、业绩承诺无法实现的风险：受到宏观经济、市场环境、行业发展等外部

或自身因素影响，可能出现目标公司业绩未达预期的风险，进而对公司产生不利

影响。

4、收购整合风险：本次交易完成后，对目标公司整合效果不及预期，可能

对公司业务发展、财务状况及经营业绩等造成不利影响。

特此公告。

无锡市振华汽车部件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 6月 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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